
『第三屆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』補助辦法
九十二年七月七日第三屆第八次董事會核定

 九十五年七月三日第四屆第九次董事會第一次修訂
九十八年六月十五日第五屆第二次臨時董事會第二次修訂
統籌單位：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
贊助單位：建弘文教基金會、許遠東先生暨夫人紀念文教基金會

一、緣起：為協助國內優秀的表演團隊與創作者，跨越資金、時間與創意的侷限，挑戰自我並以提升製作品質與成效為目標，公開徵選優質並具有潛力的製作計畫，藉由及早規劃與提前獲得高額的製作經費，得以具備充裕的經濟支援與製作時間，期望不僅能夠達成演出預定的規模與水平，並能獲致最佳的發表管道與成效，以出色的成果與效益帶動表演藝術整體性的提升。

二、目標：

1.激發藝文團體的創作力及提昇製作品質的企圖心。
2.鼓勵藝術領域的向上提升或是跨界合作。
3.提升國內表演藝術的國際競爭力。

三、徵選項目：
1.公開徵選國內卓越的製作發表計畫，依據其計畫品質及製作能力給予一年至二年製作期。申請者可提出未來二年（99年7月~100年12月）的製作計畫，惟製作的首演時間需在99年7月1日以後。
2.本計畫內容須以國人為主之創新作品，其中：

(1)舞蹈為主之製作，編舞必須為國人原創

(2)戲劇為主之製作，劇本需為國人原創

(3)音樂為主之製作，演出曲目需為國人原創
3.本專案必須含括一位專業製作人，製作人必須具備至少三個以上之製作經驗。

4.徵選將透過計畫品質評比及製作能力檢視，對於計畫內容及演出規模補助經費，另外，評審得視其計畫及需求，徵詢團體意願後，與團體協商，針對計畫執行做適度調整。

四、申請方式：

(一)申請資格：
1.立案滿三年以上之國內表演藝術團體。
2.補助範圍不含政府、政黨、學校等及其所屬單位主辦、合辦、策劃、委辦之活動計畫。
(二)補助金額及名額：

1. 至多補助6名。

2. 每個製作至多補助300萬。
3. 同一申請團體至多補助一個製作。
(三)評選標準：

1.製作計畫之藝術內涵與可行性 
2.製作團隊之組成與執行能力

3.行銷宣傳計畫與觀眾開發等方案

(四)申請與審核時間：

1.收件起止日：98年7月1日~7月31日

2.審查時間：第一階段：98年9月10.11日  

第二階段：98年11月19.20日

3.公告揭曉： 98年12月21日

(五)申請資料：

1.申請書一式二份。
2.計畫內容應包括演出型態、製作理念、製作群介紹(必須含括製作人)、內容說明、作品長度、計畫實施期程、預定發表地點、巡演計畫、行銷計畫、詳細預算…等（詳申請表格），並請特別說明與過往製作的差異性或企圖心。
3.申請附件：
(1)申請團體立案證明

(2)主要創作者及演出者代表作品的影音資料及相關說明

五、評審程序：

(一)評選方式： 
1.資格審查：由業務單位執行資格審查，確認申請資格。
2.評選分二階段進行:

(1)第一階段--書面審查：
①依申請計畫屬性，邀請七至九位評審委員組成評審委員會，針對申請書內容進行審查。
②至多選出十五個申請案進入面談，入選者將補助5萬元作為第二階段計畫提報之費用。

(2)第二階段--面談審查：
①面談時需安排主要負責人和計畫主要執行者（製作人）出席，評審委員得視需要，要求申請者提供相關佐證資料。
②面談時須針對入選製作提出具體藝術風格之說明，請務必於面談前召開數次製作會議，並備妥更為詳盡之相關資料(如文本架構、各項設計者概念圖、本案製作模式類似之演出片段或Demo帶等)，會議當天並請準備簡報(PPT)說明。
③每個申請案需針對委員於第一階段書面審查所提出之相關問題，提出更詳細而完整之報告。
(二) 評審委員不得審查與其本人直接相關之申請案；本基金會之董監事、執

行部門人員亦不得擔任評審委員及審核申請案。
(三) 評審委員會建議補助名單經董事會核定名單後公佈。

六、獲補助者應配合相關事項

1.獲補助者須與本基金會簽訂合約，有關計畫執行、撥款及核銷事宜依合約規定辦理。

2.合約中應附獲補助團體與製作人、製作群及主要演員的合作契約，收到補助通知後未於一個月內簽訂合約者視同自動放棄，本基金會將於候補名單中依順位遞補獲補助者。
3.獲補助者須配合本基金會安排之製作會議及委員訪視等相關事項。
4.獲補助者若未依計畫期程進行，或未依計畫之原定人員執行，本基金會
有權撤銷該案。如團隊為遇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更動計畫內容，須事先向本基金會報備經核准後執行。
5.為使有限的藝文資源妥善分配，獲補助者同案不得接受文建會補助。
6.獲補助者同意補助案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，無償授權

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以非營利為目的之公開發表與利用。
